
一周打假

浙江捣毁假冒名牌服装窝点

近日，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市场监管

局接到举报， 称斗门辖区某店铺涉嫌销售

假冒名牌的服装。 根据相关线索， 执法人

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查处。

在检查过程中， 执法人员现场查获被

举报商家销售带有多个奢侈品大牌商标图

样的衣服共计 200 余件。 这些商品使用的

各大品牌商标图样标识与厂家注册使用的

品牌图样标识相似。 后经询问调查， 商家

对服装涉嫌假冒、 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商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执法人员

当场对该店尚未售出的涉嫌商标侵权的服

装依法予以扣押。

该店经营者主要通过网店、 微信朋友

圈进行宣传销售。 目前， 执法人员已对其

进行立案，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广东查扣假冒伪劣电线电缆

近日， 广东佛山市市场监管局对各区

电线电缆销售点进行现场执法检查， 坚决

打击销售假冒伪劣电线电缆产品违法行

为。

全市共突击检查电线电缆销售单位 51

家， 对 8 家商铺的 9 款电线电缆产品进行

了抽样检测， 立案 2 宗。 执法人员在禅城

区某五金电器批发部查获一批涉嫌伪造或

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电线电缆， 并根据线

索对一家商行仓库和南海区 2 家电线电缆

生产企业进行突击检查， 共查扣 497 卷涉

嫌销售伪造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电线电

缆，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市场监管部门发现部分电线电缆销售

商家未严格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

识， 不能提供进货单据， 无法对销售的产

品进行溯源， 存在产品质量安全隐患。 对

销售不合格以及无生产许可证、 无强制性

产品认证、 无厂名厂址等来源不明的电线

电缆的销售者， 将依法严厉处罚。

主笔 话闲

个人信息安上了法治“防盗网”

《个人信息保护

法》 将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该法

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

人信息、 大数据杀熟， 对人脸信息等敏感

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规制， 完善个人信息

保护投诉、 举报工作机制等， 可以说这部

专门法律充分回应了社会关切， 为破解个

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强有

力的法律保障。

关于个人信息安全， 大众或多或少都

有着难言的痛： 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 无

孔不入的电信诈骗， 大数据随意杀熟， 人

脸识别的滥用等等。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

展， 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不小的便利， 但个

人信息泄露的趋势也愈演愈烈， 不知什么

时候自己的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码就被他

人掌握， 自己的兴趣爱好也被轻易看透，

那种在社会生活中“裸奔” 的滋味实在有

点不好受。

尽管此前有不少法律法规都提到了对

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 有关部门也三番五

次出台规定打击针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但始终缺少专门的法律对此进行明确的规

制。 而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正式出台，

从某种意义来看， 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装

上了法治“防盗网”。 不仅明确了哪些行

为违法违规， 更重要的是强化了相关部门

的监管职责， 并对违法者进行相应的处

罚。 提升违法成本， 加大执法力度， 这样

才能让我们的个人信息更加安全， 不再频

频为此烦恼。

金勇

讯简
闵行卫监所

开展疫情防控督导检查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徐天威

本报讯 近期， 国内多地出现本土确诊病

例， 疫情防控面临着新一波重大考验。 为进一

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提高疫情防控意识， 坚

决堵住疫情防控漏洞， 防止疫情反弹， 闵行卫

监所对辖区重点区域、 重点场所、 重点单位开

展新一轮疫情防控督导检查。

为进一步督促辖区各级医疗机构落实落细

疫情防控措施， 8 月 1 日起， 闵行卫监所对辖

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疫情防控专项督查；

对辖区 6 家发热门诊、 25 个发热哨点开展每

周一次高频督查。 重点督查各医疗机构入口防

控、 医疗机构人员管理、 健康监测、 核酸检

测、 入境隔离人员就医闭环管理、 参与病例救

治人员管理、 人员培训等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要求各单位认真做好发热预检， 仔细询问流行

病学史， 守好疫情防控第一关； 严格开展员工

健康监测、 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 疫苗接种

应接尽接； 对入院病人要做好疫情筛查工作，

做到“应检尽检”。 检查发现问题当场指出并

进行指导， 要求即知即改； 对问题突出单位进

行约谈，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闵行卫监严格落

实重点场所疫情防控要求， 对辖区卖场 （超

市）、 游泳场所、 影院、 住宿场所等重点公共

场所防疫及卫生管理情况开展全面检查， 要求

经营单位严把入口关， 严格执行健康码、 随行

码查验及体温测量工作制度， 进入公共区域必

须佩戴口罩； 现场检查防疫物资配备、 从业人

员健康管理、 环境预防性消毒、 公共用品用具

消毒、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等工作开展

情况； 部署公共场所疫情防控自查， 排查风险

隐患， 主动及时整改。

黄浦法院强力执行

助力旧区改造工作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汤峥鸣

本报讯 黄浦区跨龙路上的一家小旅馆因

承租的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 房屋产权人决定

租约到期后不再续租， 但旅馆经营者却以没拿

到动迁补偿款为由当起了钉子户。 即使在法院

作出限期搬离的判决后， 旅馆仍迟迟不肯搬

离， 甚至还采取用封堵出入口等方式， 向房屋

产权人施压。 近日， 黄浦区人民法院通过强化

执行威慑， 充分依托执行联动工作机制， 完成

了该处房屋的腾退工作， 为该地块旧区改造工

作的推进扫清了障碍。

旅馆方迟迟不履行生效判决， 房屋产权人

无法收回房屋， 导致其不能按期向房屋征收部

门交房， 严重影响了该地块旧区改造工作的进

度。

对此， 执行法官一方面强化执行威慑， 持

续加强对旅馆投资人 （法定代表人） 郑某及相

关人员的法律释明。 另一方面， 执行法官也在

同步深入排摸涉案房屋状况， 评估执行风险，

制订详细的强制腾退方案。

法院与属地公安机关、 街道、 房屋所在地

块征收部门密切配合， 决定对该处房屋实施强

制腾退。 旅馆方见法院动真格， 深知继续抵抗

已经毫无作用， 终于自行撤离人员并将旅馆内

的相关物品搬离。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理发店的行为已侵害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 公平交易权， 消费者有权要求理发店

退款， 还可以向相关行政部门举报， 由行政

部门依法对理发店予以查处。

“消费者有权拒绝理发店的相关强制交

易的行为， 可以拒绝支付相关费用。” 金玮

律师表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

条的规定， 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消

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有权获得

质量保障、 价格合理、 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

条件， 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同时， 金玮律师指出， 《上海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条例》 明确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 应当按照规定明码标价。 经营者

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

务， 不得收取任何未标明的费用。 经营者不

得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不得

违背消费者的意愿搭售商品、 服务或者附加

其他不合理的条件； 提供可选择性服务应当

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 因此， 消费者可以向

相关行政部门举报， 由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并

依法处理， 如查实的， 则行政部门可以根据

情节对经营者单处并处警告、 没收违法所

得、 处以罚款等。

另外， 金玮律师还表示， 理发店向消费

者销售单用途预付消费卡， 应当遵守 《上海

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 等法律法

规， 应当恪守社会公德、 诚信经营， 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 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

交易条件， 不得强制交易。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务必

理性消费， 切勿轻易听信经营者的宣传话

术 ， 对于不合理的付款要求应当坚决说

“不”， 并且在购买单用途预付消费卡时应当

关注经营者的信用状况， 理性消费， 并注意

防范风险，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赵先生等

投诉时间： 2021 年 8 月

今年年初， 家住浦东张江的赵先生前往

一家理发店理发。 在服务过程中， 理发师表

示赵先生的发质比较干枯， 推荐使用一款产

品， 赵先生询问了一下价格， 对方告知只要

118 元， 赵先生认为价格也不贵， 于是表示

同意使用该产品。 然而， 在结账的时候， 赵

先生却被账单“惊吓” 到了， 账单金额高达

数千元。 当他提出质疑的时候， 对方告知

他： 产品 118 元没错， 但那是一支的价格，

在服务中为赵先生用了十几支产品， 因此算

上理发的价格， 最终金额高达 2000 多元。

经营者表示， 如果赵先生办理他们公司会员

卡的话， 可以打对折。 最终， 赵先生支付了

3000 元， 无奈办理了对方公司的会员卡。

无独有偶， 消费者李小姐在张江某美容

美发店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李小姐办理的

是美发卡， 当李小姐前去想要染发的时候，

对方却告知不能通用， 还需另外收费。

由于觉得美发店的行为不合理， 赵先生

和李小姐先后向浦东新区消保委投诉， 希望

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美容理发“套路”深

付款容易维权有点难

  在接到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

员立即与美发店取得了联系， 经工作人员耐

心调解， 商家最终同意退还赵先生 1500 元

现金， 剩余金额留在会员卡内继续使用， 赵

先生勉强表示接受。

近期， 浦东新区消保委接到多起此类投

诉， 消费者反映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或者隐

瞒真实报价的情况下， 忽悠消费者使用美发

或者美容产品， 事后报出天价， 以半强迫的

手段让消费者办卡。 而对于此类案件， 消保

委工作人员与对方联系时， 对方往往以“事

先就和消费者说清楚” 为由， 拒绝消费者的

退卡要求。

由于这类案件举证困难， 往往消费者凭

自己单方面的证词很难证明当时情况， 因此

消保委对于此类案子也很难调解。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不要看到“赠送”

“免费” “优惠” 等宣传字样， 就不顾自己

实际需求盲目消费； 美容产品因人而异， 因

此在购买产品时， 不能盲目听信服务人员说

辞。 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式消费卡时， 要详细

了解相关注意事项， 以免陷入“办卡容易退

卡难” 的尴尬处境。

如果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遇到店方欺

诈、 强制消费、 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等情

况， 一定要保留证据并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或报警， 依法保护自己的人身、 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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